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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B1
承辦人：黃宜文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422
傳真：(02)29689917
電子信箱：an953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119059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11122360737_111D2426370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辦理

「111學年度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（科技任務組）」，

歡迎貴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1年10月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13154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國教署為強化國民中小學學生之科技素養，期望透過競賽

方式培養學生創造思考、問題解決與運算思維等能力，特

辦理本案。

三、有關「111學年度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」（資訊科技組

之）初賽將由本局另案辦理，屆時將另以公文通知學校相

關訊息。

四、旨揭科技任務組競賽資訊如下：

(一)111學年度指定任務為「家務小幫手」，須設計製作出一

款複合式處理家務的小幫手，協助處理繁瑣且重複性高

的家務，並能有效提高處理家務工作效率的工具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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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參賽對象：

１、國中組：各公私立國中學生，可跨校組隊參加，每隊

組員人數2至4名，指導老師1至2名。

２、國小組：各公私立國小學生，可跨校組隊參加，每隊

組員人數2至4名，指導老師1至2名。

(三)賽程說明：

１、初賽：

(１)報名時間：採網路報名，自111年12月1日（星期

四）起至112年1月1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時止。

(２)初賽企劃書上傳截止：112年2月16日（星期四）下

午5時止。

２、決賽：

(１)入選名單公佈：112年3月16日（星期四）。

(２)成員變更截止日期：112年3月2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

5時止。

(３)作品場地佈置：112年4月22日（星期六）。

(４)評審暨頒獎典禮：112年4月23日（星期日）。

(四)每人限報名1隊，如經發現單一學生同時參與多隊，承辦

單位有權強制取消競賽資格。

五、如有相關事宜，請逕洽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，電話：(07)

380-0089分機5110、6833。

六、檢附旨揭競賽辦法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
副本：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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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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